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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上海银行电子对账服务协议 

 

为保障单位客户（以下简称“客户”）的银行账户资金安全，便于客户

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行”）及时核实、纠正可能发生的

账务差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金

融监管规定，对电子对账服务相关事宜达成本协议。 

第一条  电子对账服务 

电子对账服务是银行基于因特网技术，通过其电子渠道向客户提供相

关账户的账务信息，并完成与客户进行账务核对，同时向客户提供反馈账

务疑义信息渠道的银行业务。 

电子对账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银行通过电子渠道向客户提供

签约电子对账服务协议账户（以下简称“签约账户”）及与其关联的定期存

款、通知存款、利生利 2 类存款、保证金存款、正常贷款、贴现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承兑）、保函、封闭式理财产品账户（以下统称“关联账户”）

的余额对账；一定期间内签约账户的对账单查询；以及余额调节及疑义反

馈功能等。电子对账服务内容，以客户实际使用电子对账服务时所提供的

内容为准。 

第二条  业务办理 

客户申请使用银行企业网上银行、现金管理平台、电子回单箱等银行

电子渠道，视为申请使用电子对账服务，并同意接受本协议约定的内容。

客户指定的电子渠道操作人员在电子渠道所进行的一切对账行为均视为客

户授权的行为和真实意思表示。 

银行对于客户以签约账户为结算账户，以此办理的各类关联账户，将

自动与签约账户绑定一并提供电子对账服务。关联账户使用电子对账服务

无需另行申请和签订本协议，但应遵循本协议规定。 

第三条  电子对账服务的使用 

客户应通过上海银行官网（www.bankofshanghai.com）的“企业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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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现金管理平台”、“银企电子对账”入口或营业网点“电子回单箱

系统”，凭操作员号、用户名、结算卡等及密码（以下统称“口令”）登录

相应渠道使用电子对账服务功能。 

客户应牢记和妥善保管电子渠道的登录口令，并适时更换口令。凡使

用口令登录相关电子渠道所进行的一切对账行为均视为客户的操作行为。 

客户应及时或每月至少一次登录电子渠道，与银行核对账户账务信息，

如对相关信息存有疑义，应及时通过相关电子渠道向银行反馈。如客户登

录后未向银行反馈疑义，银行确认客户登陆日账户账务信息核对相符。 

银行有义务指导客户正确使用电子渠道的电子对账服务功能。 

第四条  费用支付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银行免费向客户提供电子对账服务。 

第五条  系统维护 

银行有权因系统维护或升级的需要而暂停提供电子对账服务。 

第六条  免责条款 

银行负责维护电子渠道的电子对账服务功能。因设备、网络、电力等

故障发生存在不确定性，如上述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使客户暂时无法使

用电子对账服务功能的，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但银行应尽快排除故障，

恢复服务功能的使用。故障未恢复前，客户可要求银行通过其他方式提供

服务。 

因客户的基本信息、操作员信息发生变更，未及时向银行提出变更申

请的，或口令出现丢失、被盗、泄露，而出现被他人冒名操作等情况的，

造成客户对账信息泄露或其他损失的，银行不承担责任。 

客户未及时登录电子渠道对账，或登录后未及时向银行反馈账户账务

疑义信息的，银行对由此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客户自行转载带有电子签章的明细对账单并修改对账单内容的，银行

不对修改的内容负责。 

第七条  协议变更 

银行有权根据电子对账服务情况变更本协议内容，但变更后应通过电

子渠道通知客户。客户通过电子渠道确认同意变更后的协议内容，方可继

续使用电子对账服务，原协议自动作废。客户未作确认同意之意思表示的，



 3 

并不解除与银行之间的电子对账服务关系。  

第八条  协议终止 

（一）发生以下任意情形之一的，银行有权中止或终止向客户提供本

协议项下的电子对账服务，而无需告知客户： 

1、客户申请业务时提供的基本资料信息不真实； 

2、客户的签约账户结转为久悬未取专户的； 

3、因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的变化而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的。 

（二）发生以下任意情形之一的，本协议自动终止： 

1、客户至银行网点向银行申请终止电子渠道服务且经银行审核通过

的； 

2、客户申请撤销在银行的签约账户且经银行审核通过的。 

协议终止后，对协议终止前产生的争议仍适用本协议。 

第九条  争议解决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应向银行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第十条  生效条件 

本协议纸质版自客户签署银行申请书加盖公章并提交银行审核同意后

生效。 

本协议电子版自客户通过银行电子渠道作确认同意之意思表示后生

效。 

本协议同一版本内容的纸质版与电子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如客户先后签订纸质版协议或通过电子渠道自行签约，造成本协议同

一版本纸质版与电子版生效日不一致的，应以客户纸质协议的签约日与电

子渠道签约日中较早的签约日作为协议生效日。 

 

重要提示： 

客户已仔细阅读上述条款，并全面、准确地理解条款内容，客户对本协议

条款内容均无疑义，并对双方权利义务和责任限制、免除责任条款的法律

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 
 


